寺头乡综合行政执法

2026年度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

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科学有效开展执法检查工作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提高行政执法效能，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号）、《山西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若干举措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结合我乡实际，制定寺头乡2026年度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计划。

检查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》等。

二、检查主体：
寺头乡人民政府
三、执法检查方式及频次
主要分为有计划执法检查和触发式执法检查。有计划执法检查指从乡监管企业中每月随机抽取部分企业开展检查，同时对个体工商户等小商铺进行消防安全常规抽查。触发式执法检查是指因投诉举报、转（交）办、督办等发起的执法检查。
本年度抽取企业名单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所属村
	主体负责人

	1
	马寨加油站
	马寨村
	孔丁娟

	2
	山西禹珈豪丝业股份有限公司
	黍地村
	原红兵

	3
	黍东光伏升压站
	黍地村
	王小兵

	4
	兰花煤层气
	
	曹鹏飞

	5
	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站
	马寨村
	马育军


五、检查要求：
1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县有关规定。

2、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行政执法检查时应规范用语，文明执法，依法行政。要积极热情为市场主体提供支持和服务，切实为市场主体解决困难和实际问题。

3、行政执法检查时，应当两人以上参加，并出示有效执法证件。

4、行政执法检查时，涉及需要保密的事项，应当予以保密。

5、行政执法人员要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规定。

